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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法定代表身份证明

供应商名称： 北京众和汇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单位性质： 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

地址：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嘉园东区甲 1号楼 13 层 1340

成立时间： 2014 年 6 月 19 日

经营期限： 2014 年 6 月 19 日至长期

姓名： 高志刚 性别： 男 年龄： 38 岁 职务： 总经理

系 北京众和汇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（供应商名称）的法定代表人。

特此证明。

供应商： 北京众和汇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（单位电子签章）

2025 年 1 月 10 日
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扫描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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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授权委托书

本人 高志刚 （姓名）系 北京众和汇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（供应商名称）的法定代表人，现

委托 高志刚 （姓名）为我方代理人。代理人根据授权，以我方名义签署、澄清、说明、补正、递

交、撤回、修改 平桥区聘请投融资项目咨询顾问服务项目 （项目名称）响应文件、签订合同和处理有

关事宜，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。

委托期限：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磋商有效期期满。

代理人无转委托权。

供应商： 北京众和汇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（单位电子签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 （电子签名或盖章）

身份证号码： 410184198608200672

委托代理人： （电子签名或盖章）

身份证号码： 410184198608200672

2025 年 1 月 10 日

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扫描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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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综合部分

（内容及格式由投标人自拟）

（一）企业业绩

序号 项目名称 业主 签订日期

1 西华县综合投资有限公司市场化转型方案

西华县综合投资有

限公司
2021.5.2

2
通许县城区清洁能源集中供暖项目特许经

营权咨询服务合同

通许县城市管理局
2021.10.8

3
新蔡县南湖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-特许经

营合同

新蔡县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
2022.4.25

4
新蔡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-常年财务、投融

资顾问合同

新蔡县发展投资有

限公司
2022.10.10

5

罗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常年服务合同-

投融资顾问咨询

罗山县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

2022.5.25



51

1.西华县综合投资有限公司市场化转型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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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通许县城区清洁能源集中供暖项目特许经营权咨询服务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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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新蔡县南湖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-特许经营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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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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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新蔡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-常年财务、投融资顾问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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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罗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常年服务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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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拟派项目团队

序号 姓名 年龄 专业 职称 拟在本项目中的

职务

1 成琪敏 55岁
市政公用工程

工程技术经济
高级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

2 胡月 37岁
工程技术经济

建筑
中级工程师

项目技术

负责人

3 吴自润 39岁

生态建设和环境工

程

工业、林业

中级工程师 项目成员

4 朱振民 53岁

农业、林业

生态建设和环境工

程

中级工程师 项目成员

5 曾伟 54岁
建筑

市政公用工程
中级工程师 项目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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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负责人-成琪敏

①咨询工程师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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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高级职称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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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社保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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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技术负责人-胡月

①咨询工程师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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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中级职称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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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社保证明



83

项目成员-吴自润

①咨询工程师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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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中级职称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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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社保证明



86



87

项目成员-朱振民

①咨询工程师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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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中级职称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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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社保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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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成员-曾伟

①咨询工程师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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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中级职称证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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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资格审查资料

1、供应商基本情况表

供应商名称 北京众和汇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注册地址

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嘉园东区

甲 1 号楼 13 层 1340

邮政编码 100080

联系方式

联系人 高志刚 电 话 13733864345

传 真 / 网 址 13733864345

组织结构

法定代表人 姓名 高志刚 技术职称 / 电话 13733864345

项目负责人 姓名 成琪敏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电话 13733864345

成立时间 2014 年 6 月 19 日 员工总人数：45 人

经营范围

一般项目:社会经济咨询服务;企业管理咨询:财务咨询;信息咨询服务(不含许可类

信息咨询服务);信息技术咨询服务;法律咨询(不含依法须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

业务);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;工程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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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服务;市场调查(不含涉外调查);工业工程设计服务;规划设计管理;工程技术服

务(规划管理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除外);工程造价咨询业务。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许可项目:建设工程勘察:建设工程设计。

备注 无

注：1.根据供应商须知“供应商资格要求”在本表后附供应商信用承诺函。

2.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（如有）：需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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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信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

致（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）： 信阳市平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单位名称（自然人姓名）： 北京众和汇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身份证号码）：91110108397919380G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高志刚

联系地址和电话：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嘉园东区甲 1 号楼 13 层 1340 13733864345

为维护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，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供应商形象，我单位（本人）

自愿作出以下承诺：

一、我单位（本人）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法

律法规，依法诚信经营，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。我单位（本人）郑重承诺，我单位（本

人）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和竞争性磋商文件、本承诺书的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三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四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五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（六）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、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

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；

（七）未被相关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且尚在处罚有效期内；

（八）未曾做出虚假采购承诺；

（九）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二、我单位（本人）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。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自愿按照规定

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，并视同为“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”按照

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、七十九条规定，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列入不良行

为记录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，情节严重的，由

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并应依照有关民事法

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。

供应商：北京众和汇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（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、本人或授权代表： （签字或盖章）

日 期： 2025 年 1 月 10 日

注：1、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，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响应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，

按无效投标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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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、有效，如由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，

应提供“法定代表人授权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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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

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

承 诺 书

致（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）：信阳市平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我单位在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中，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

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同时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情形。

特此承诺

供应商：北京众和汇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（公章）

日 期： 2025 年 1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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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2023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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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2024 年 1 月 1 日以来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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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2024 年 1 月 1 日以来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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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

承 诺 书

致（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）：信阳市平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我单位在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中，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

力。

特此承诺

后附：营业执照

供应商：北京众和汇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（公章）

日 期： 2025 年 1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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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

承 诺 书

致（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）：信阳市平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我单位在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中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

违法记录。

特此承诺

供应商：北京众和汇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（公章）

日 期： 2025 年 1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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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查询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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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中小企业声明函（服务）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20﹞46 号）的

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（单位名称）信阳市平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（项目名称）平桥区聘请投

融资项目咨询顾问服务项目采购活动，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

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（标的名称）平桥区聘请投融资项目咨询顾问服务项目，属于（磋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其他

未列明行业；承接企业为（企业名称）北京众和汇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 45 人，营业收入为

5803.3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689.8 万元，属于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小型企业；

2.（标的名称） / ，属于（磋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 / ；承接企业为（企业名称） / ，从业

人员 / 人，营业收入为 /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/ 万元，属于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 / ；

……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

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北京众和汇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5 年 1 月 10 日

注：1、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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